优秀晋版新书发布制度

　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方针，实施文化强省战略，推进全民阅读，建设书香三晋，促进山西出版事业繁荣和发展，提高晋版图书的市场影响力、占有率，更好地引导读者认识、了解、阅读晋版图书，特制订本制度。

　　一、优秀晋版新书发布的主要内容

　　第一条  本制度所称新书，系指我省范围内正式图书出版机构公开出版、发行的当季图书。

　　第二条  新书发布重点为一般社科新书和自然科学图书、原创小说、少儿图书、三农图书、优秀学生用书等，法律、法规和各行业汇编而成的图书、租型教材类图书、协作补贴出版的地方志和其他图书一般不发布。

第三条  发布项目为：书名、出版者、作者、定价、图书分类、ISBN、阅读导引(内容简介)等。
　　二、优秀晋版新书发布的组织与管理

　　第四条  设立优秀晋版新书发布领导组，组长由山西省新闻出版局领导担任，成员由出版系统专家学者担任。领导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省新闻出版局出版管理处，负责遴选、发布等日常工作。

　　第五条  优秀晋版新书发布程序为:

(1) 出版单位报送相关材料;
(2) 发布领导组审核确定书目;

(3) 发布领导组办公室将确定发布新书交推荐媒体发布。

第六条  优秀晋版新书发布为政府公益发布，由省新闻出版局推荐《山西日报》、黄河新闻网、山西新闻网、山西省新闻出版局门户网联合发布。

第七条  优秀晋版新书书目每季度向社会发布一次，每次发布80一100种。

三、优秀晋版新书发布纪律

第八条  优秀晋版新书发布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出版方向，坚持“二为”方向和“双百”方针，坚持“三贴近”,弘扬主旋律，提倡多样化，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，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、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。新书一经发布，不得随意变更，如确需变更，重新履行审核发布程序。

四、附则

第九条  本制度的解释权、修订权归山西省新闻出版局所有。

第十条 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